
人才培养方案执行计划变更申请表
	申 请 单 位
	

	申 请 时 间
	

	申请变更培养方案的专业、年级
	见调整方案

	申请变更理由及其课程调整方案
	申请变更理由：教学形式变化，课时调整

	
	调整方案：（写明调整前的课程名称、学时数、学分数、考核形式、开课学期及调整后的课程名称、学时数、学分数、考核形式、开课学期）
电气1201班：《自动化生产线》实行理实一体化教学，原是非阶段性上课108课时，改为3周阶段性上课，课时调整为90课时。调整之后，实践考核以过程考核为主，最后理论考试占50%。

电气1311班：EDA技术（protel）实行理实一体化教学，原是非阶段性上课36课时，后与这门课的实训课结合一起改为2周阶段性上课，课时调整为48课时。
计控1321/1331班： EDA技术（protel）实行理实一体化教学，原是非阶段性上课36课时，1周阶段性上课，课时调整为24课时。



	系部意见
	教学负责人签名（公章）：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教务处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主管院长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备注
	


备注：1. 属于增设课程或课程学时调整的，需要在申请变更时提交调整后的课程教学标准。  2.人才培养方案执行计划变更后，需附上调整后的人才培养方案作为附件。

